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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文件

青盈街办〔2025〕9号

关于印发《盈浦街道生态环境保护

工作责任清单》的通知

各居村（筹建组）、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
现将《盈浦街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盈浦街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
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

2025年 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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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盈浦街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切实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生态文明

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，加强我街道生态环境保护工

作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，按照落实生态环境保护“党政

同责、一岗双责”总体要求，根据《青浦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

任清单》（青委办[2024]39 号）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街道

实际，制定本责任清单。

一、街道党工委职责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快生

态文明建设、推进绿色发展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，将

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，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切实

促进环境质量改善、保障生态安全。（牵头领导：叶岚、陈锦花；

责任部门：党政办）

（二）加强对本辖区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、决策

部署，强化生态环境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。（牵头领导：

叶岚、陈锦花；责任部门：党政办、党建办）

二、街道办事处职责

（一）依法组织本街道辖区各单位和村居民开展城乡环境综

合治理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花、肖永芹、喻晓东、徐嘉嘉；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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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：城建中心、社会工作办、服务办、经服办、管理办、综合

执法队、综合整治专班、各村居）

（二）按照规定落实河长制、湖长制。（牵头领导：徐嘉嘉；

责任部门：城建中心、各村居）

（三）保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。（牵头领导：

徐嘉嘉；责任部门：城建中心、各村居）

（四）组织实施农村垃圾收集和转运,组织实施辖区内农业

面源污染治理。（牵头领导：徐嘉嘉；责任部门：城建中心、属

地村）

（五）实施网格化管理，落实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发现报告及

督促整改机制。（牵头领导：肖永芹；责任部门：城运中心、各

村居、盈东、盈西、盈新党支部）

（六）在区生态环境等部门指导下，对辖区内社区商业、生

活活动中产生的大气、水、噪声、土壤及地下水、固体废物、辐

射等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综合协调。

1、大气方面

（1）各类餐饮经营商铺的油烟违规排放问题整治。（牵头

领导：陈锦花；责任部门：管理办、综合执法队、市场所）

（2）各类建筑工地的扬尘问题整治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花；

责任部门：城建中心、综合执法队、管理办）

（3）工业企业废气违规排放问题整治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

花；责任部门：管理办、经服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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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水方面

（1）辖区河道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，负责河道生态保

护与修复。（牵头领导：徐嘉嘉；责任部门：城建中心）

（2）各类场所的雨污混接混排整治。（牵头领导：徐嘉嘉；

责任部门：城建中心）

（3）各类商铺的排水问题、餐饮商铺排油污问题整治。（牵

头领导：徐嘉嘉；责任部门：城建中心、市场所、综合执法队）

（4）水质监测断面的达标整治问题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花、

徐嘉嘉；责任部门：管理办、城建中心）

3、噪声方面

（1）设备噪声：经营场所空调、冷却塔、水泵、风机等排

放噪声的固定设备设施的管理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花；责任部门：

管理办、经服办）

（2）生活源噪声：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、

KTV、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噪声、装修噪声、“广场舞”噪声、卸

货噪声、夜间人为高声叫喊等制造社会生活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

活。（牵头领导：陈爱明；责任部门：派出所、文体中心、经服

办、各村居）

（3）建筑工地噪声：各类建筑工地场所的施工噪声、夜间

施工行为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花、喻晓东；责任部门：城建中心、

综合执法队）

4、土壤及地下水的保护。（1）复垦土壤检测、堆土。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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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取用地下水。（牵头领导：徐嘉嘉；责任部门：城建中心）

5、固体废物方面

（1）危险废物、医疗废物的巡查管理，日常台账检查。（牵

头领导：陈锦花、喻晓东；责任部门：管理办、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）

（2）一般固体废物管理，对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组织、协

调、指导和监督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花、喻晓东；责任部门：管

理办、综合执法队）

（3）一般固体废物管理，对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组织、协

调、指导和监督。（牵头领导：喻晓东；责任部门：服务办）

（4）查处擅自倾倒、堆放、处置工程渣土的违法行为。（牵

头领导：喻晓东；责任部门：综合执法队）

6、辐射安全监督管理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花；责任部门：

管理办、经服办）

（七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信访调处，配合开展污染源管理。

（牵头领导：陈爱明；责任部门：信访办、管理办）

（八）配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

花；责任部门：管理办、司法所）

（九）协助处理突发环境事件，保障辖区生态环境安全。（牵

头领导：徐波；责任部门：城运中心、管理办）

（十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宣传，督促指导辖区

内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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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政策措施。（牵头领导：木太力甫；责任部门：党群办、管理

办）

（十一）履行国家、上海市、我区规定的其他生态环境保护

工作职责。（牵头领导：陈锦花；责任部门：管理办）

三、街道职能部门职责

（一）党政办

1、推动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对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等落

实情况进行督查督办。

2、负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作任务的

组织协调、督促检查。

3、依法依规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党内规

范性文件的审核和备案。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协调、

指导。

4、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灾

害救助工作。

（二）党建办

1、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纳入各部门的绩效考核，不

断优化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体系。

2、指导、协调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工作，

协调街镇各有关部门间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分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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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加强生态环境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，将生态文

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纳入教育培训内容。

（三）党群办

1、组织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市、

区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

策部署，会同有关部门指导、统筹、协调、部署生态环境宣传教

育工作。

2、配合各委办局，牵头街道各部门，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

态环境保护作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，做好各类生态文

明创建活动。

3、指导全街道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新闻宣传业务工作，

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新闻宣传计划，组织媒体抓好落实。

4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，统筹协调

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，科学合理引导社会舆

论。

（四）管理办

1、贯彻执行有关生态环境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、政

策。加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。

2、对各类餐饮经营商铺的油烟排放问题，工业企业废气违

规排放问题进行整治。对新开餐饮店的选址进行核查。开展对经

营场所空调、冷却塔、水泵、风机等排放噪声的固定设备设施的

管理及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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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加强对企业、汽车维修店等涉及危险废物的场所的巡查。

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。落实国家和本市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

制。

4、配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，协助处理突发环境事

件，保障辖区生态环境安全。

5、推进绿色建筑发展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。负责燃气的生

态环境保护安全监管。推进绿色交通发展。

6、监督管理减排目标的落实。严格实施环境管理制度。指

导、协调、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及修复工作。

7、履行国家、上海市、我区规定的其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

职责。

（五）服务办

1、加强对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。

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组织推进、指导和监督管理。

2、负责环卫作业等领域扬尘污染防治工作。

3、负责油脂清运备案的登记工作。

（六）经服办

1、开展对商贸体内的餐饮油烟、举办各类活动的噪声、商

铺装修噪声等进行协调处置。

2、按照有关规定，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、

再生资源回收以及旧货流通等特殊流通行业的监督管理，防止产

生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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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推动流通领域相关环节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，推进再

生资源回收工作，促进商品零售场所、电子商务平台和外卖行业

绿色发展，引导商场、超市等场所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。

（七）平安办

1.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督促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治理工作，推

进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科学立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。

2.会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部门，统筹协调生态环境领域影响

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、重大事件，预防、化解影响稳定的生态环

境风险。

3.监督政法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督促、推动生态环境污染大

案要案依法查处工作。

（八）社会工作办

1.指导群众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的利益协调、诉求

表达、矛盾调处、权益保障等人民信访工作，协调解决人民群众

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急难愁盼的重大问题。

2.指导推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队伍，发展培育生态

环境志愿服务组织。支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组织参加公益创投等

项目。

（九）信访办

1、协调、指导、监督生态环境信访工作，完善沟通协作机

制，协调处理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信访件。

（十）司法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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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指导、督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

普法活动及依法治理工作。

2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公共法律服务。做好对环境损

害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法律援助工作。

（十一）综合执法队

1、负责对法规、规章明确的扬尘、无证无照餐饮业未安装

油烟净化设施、运输过程中沿途遗撒工业固体废物、未经批准从

事夜间建筑施工、露天焚烧沥青和秸秆等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事

项，开展日常执法检查并依法查处违法行为。

2、依法查处擅自倾倒、堆放、处置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的

违法行为。负责对城管执法领域，建筑工地噪声扰民、扬尘管控

类违法行为依法查处。

3、负责对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城管水务领域（水利、供取水、

排水）的行政执法事项，依法履行职责。

（十二）城建中心

1、加强对建筑工地规范管理，负责建筑工地、交通工程、

码头、混凝土搅拌站扬尘污染防治。

2、加强水资源管理工作。加强排水行业的管理。加强河湖

管理工作。推行河长制、湖长制，指导江河湖泊的水域及其岸线

的管理保护；负责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。

3、负责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工作。指导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，

指导城市节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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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推进绿色农业发展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。加强耕地、园

地等农用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。加强农业污染防治。负责

调查处理渔业污染事故中渔业损失的统计。加强农业植物新品种

保护，牵头管理外来物种、入侵物种，指导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

保护与管理。加强耕地、园地等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。

（十三）城运中心

1、负责网格巡查的协助发现机制。

2、做好街道辖区安全生产综合工作。

3、负责涉及生态环境管理类的 12345市民热线的转办，按

照此次任务清单分工进行 12345市民热线派单。

（十四）文化活动中心

1.配合开展对各类 KTV、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噪声等进行协

调处置。

（十五）派出所

1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加强行刑衔接，负责受理、查处环

境污染的刑事、治安案件。强化执法保障。依法查处涉嫌生态环

境刑事犯罪案件以及因环境违法应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的案件。

2、对制造社会生活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实施行政

处罚。负责查处商业行为高音喇叭招揽顾客行为；负责查处家庭

娱乐活动噪声、物业装修噪声、KTV、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噪声、

“广场舞”噪声、卸货噪声、夜间人为高声叫喊等生活噪音污染
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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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协同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监管。监管燃放烟花爆竹行为。

负责烟花爆竹燃放区域与时间的管理。负责危险化学品公共安全

管理。开展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。

（十六）市场监督管理所

1、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加强证照

办理环节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规定的宣传和告知。

2、负责生态环境认证管理。加强对市场主体生态环境违法

行为的联动处置。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监管工作。依法组织开

展清除无证无照经营的黑加油站点；查处在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

燃料的行为。

3、依法对为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提供交易服务的网络交易平

台、商品交易市场进行查处。

（十七）财管专班

1.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，结合上海市和我区攻坚任

务，建立常态化、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。加大财政资金统筹

力度，深化预算绩效管理。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有利于生态环境保

护的财政政策。

2.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，加大对生

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。

3.推进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实施。

盈浦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5年 2月 18日印发


